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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华夏早报讯（灯塔新闻记者 
阳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经营者也未取得《医师资格
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就
擅自给人做针灸治疗，广东东莞
南城街道一家美容院被市民投诉
存在无证行医、非法开展针灸项
目等问题，日前遭到当地行政执
法部门立案查处。
　　明明挂着美容院的招牌，只
能开展美容服务，却私自对顾客
开展针灸治疗服务，而且经营者
对外宣传的学历和专业也存在问
题，2月 15 日，东莞南城一市
民将东莞市华君美容院存在无证
行医、非法开展针灸项目的情况，
反映给了南城街道办事处，要求
立案查处。
　　南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接
到投诉后，迅速行动，于 2月
16 日安排执法人员对华君美容
院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对华君美
容院经营者刘兴华进行了询问调
查。
　　经调查，东莞市南城华君美
容院已取得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
《营业执照》，并有开展按摩、
拔罐、刮痧、艾灸、针灸服务。
现场检查发现一次性使用无菌针
灸针 6支、中频激光综合治疗仪
1台。经营者刘兴华承认美容院
开展了针灸服务，但该美容院未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刘兴
华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
师执业证书》。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南城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初步认为东莞
市南城华君美容院涉嫌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和健康促进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予以立案查处。
　　南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在
2月 17 日的通报中表示，该办
将联合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
门，继续加强对全街道医疗美容
服务活动的监管排查，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在受理群众
投诉举报的同时，主动发现案源，
提高经营者的依法执业意识，规

范经营行为。
　　对于执法部门的查处情况，
投诉的市民反馈称“查处的并不
彻底，力度不够。”该市民表示，
涉案美容院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经营者也没有取得医师资
格，却非法从事医疗活动，应该
属于非法行医，应移交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即使构不成非法行
医罪的立案标准，也应该责令停
业整顿或取缔，为什么至今不移
交公安也不让其停止营业？”
　　2月 24 日下午，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记者在华君美容院看
到，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理《公告》
就贴在美容院大门左侧的墙上。
门上未见贴有封条，虽然玻璃
门在关着，屋内的灯也没打开，
但仍有一位女士和孩子在里面活
动。
　　据法律人士介绍，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
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
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
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
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
条的有关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
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
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东莞市南城街道办事处于 2
月 16 日张贴在涉案美容院门口
的《公告》显示，“东莞市南城
华君美容院（经营者刘兴华）未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
展针灸活动”，“涉嫌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现依法对该当事人作出相
应处理。”但“相应处理”如何

处理，《公告》中并未明确。
　　2月 25 日，记者致电东莞
市南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室，一工作人员称，记者不是投
诉当事人，不方便告知具体处理
情况，只称正在调查处理中，没
有那么快出结果。
　　据了解，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
三十八条规定，举办医疗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一）有符合规定的名称、组织
机构和场所；（二）有与其开展
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
备和医疗卫生人员；（三）有相
应的规章制度；（四）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五）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该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
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
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
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
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相关法律人士称，按照上述
规定，此案应该由南城街道办事
处行政执法部门通报给卫健主管
部门首先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再做进一步处理。
　　另外，投诉人还向媒体反映
刘兴华对外宣传的学历涉嫌造
假。投诉人提供的张贴在华君美
容院墙上的宣传展板显示，刘兴
华“就读于重庆山峡医学院中医
推拿专业”。
　　经查询，重庆市没有“重庆
山峡医学院”这所大学，同类型
大学中只有一所叫“重庆三峡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的院校，该院
校所设专业中也没有“中医推
拿”，而是有一个“针灸推拿”
的专业。刘兴华个人简介中的“就
读于重庆山峡医学院中医推拿专
业”不知是否系笔误，还是其自
己编造的。

“三无医生”美容院里给人扎针 还被
曝“学历造假”

　　华夏早报讯（灯塔新闻
记者 阳杨）托在北京某国
家机关工作的老乡跑项目不
成，却先后被索要钱财 121
万元（详见华夏早报 2021
年 1 月 21 日《甘肃一女子
举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假借
审批项目骗钱》、2021 年 4
月 28 日《甘肃女子托老乡
办事被骗 121 万元 警方已
受案》），甘肃省定西市临
洮县女子水淑琴近日告诉华
夏早报 -灯塔新闻，骗其钱
财的老乡祁某某所在单位机
关纪委已于今年 2月 28 日
找她了解情况。
　　据水淑琴介绍，2016 年
5 月 6 日，在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工作的祁某某在聚会
上声称他是“中央大领导”，
和定西市委书记、市长，临
洮县委书记、县长都很熟，
能够申请到国家补助的好项
目。
　　谈话中，得知水淑琴准
备投资殡葬服务项目时，祁
某某承诺他能帮忙办理其前
期手续。因为他在国家机关
工作，又是同村长辈，水淑
琴信以为真。2016 年 5 月，
祁某某第一次向她要了 15
万元办事费，其分装到档案
袋，祁某某亲自接手带走。
　　水淑琴称，自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12 月，祁某
某以办项目名义，先后 8次
向她索要人民币 121 万元。
2019 年 2 月 25 日，她再三
追问项目事宜时，祁某某不
言语了。2019 年 7 月，祁某
某来临洮，水淑琴向他要钱，
他承认向其骗钱的事实，说
暂时没钱，可以给她写个借
条，于是在当年 7月 11 日
给她写了含利息 180 万元的
借条。“因我给他的钱都是
借的有息钱，他承诺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还清。截止
2019 年 10 月 2 日仅给了 50
万元，剩余 130 万元没有
兑现，以后我就联系不上他
了。”
　　2021 年 4 月 26 日，水
淑琴向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报案。
随后，临洮县警方受理侦查。
　　除了向警方报案外，水
淑琴还向祁某某所在的单位
机关纪委进行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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